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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物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就其對中國新華教育集團有限公司物業
權益於2017年8月31日的價值意見所編製的函件及估值證書，以供載入本文件。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

16樓

敬啟者：

指示、目的及估值日期

吾等按照　閣下指示對中國新華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統
稱「貴集團」）所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物業進行估值（更多詳情載於隨附
的估值證書中）。吾等確認已進行視察、作出相關查詢並取得吾等認為必要的其他資
料，以便向　貴集團提供吾等對相關物業於2017年8月31日的市值的意見。

市值之定義

吾等對物業的估值乃指其市值，就香港測量師學會頒佈的《香港測量師學會估
值準則》（2012年版）而言，市值定義為「某項資產或負債於估值日期經適當市場推銷
後，自願買賣雙方在知情、審慎及並無強迫之情況下進行公平交易的估計金額」。

估值基準及假設

於對該等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遵守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頒佈的《證券
上市規則》第五章及第12項應用指引，以及由香港測量師學會出版的《香港測量師學
會估值準則》（2012年版）所載列的規定。

吾等的估值並無考慮特別條款或情況（如非典型融資、售後租回安排、銷售相關
人士給予的特殊代價或優惠或任何特別價值因素）所引致的估價升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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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對位於中國的物業進行估值時，除另有說明外，吾等已假設按指定年期支付
年度名義土地出讓金的物業已獲授可轉讓土地使用權，且已繳足任何應付地價。吾等
已依賴　貴集團及其法律顧問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提供有關各物業業權及　貴集團物
業權益的資料及意見。對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亦假設　貴集團擁有各物業的可強制
執行業權，並可於各獲批尚未屆滿的土地使用年期整段期間內自由及不受干預地有權
使用、佔用或出讓該等物業。

有關位於中國的物業的業權狀況及主要證書、批文及執照的批授情況已根據　貴
集團提供的資料載於估值證書的附註。

吾等於估值中並無考慮任何有關物業的抵押、按揭或欠款，或出售成交時可能產
生的任何開支或稅項。除另有說明外，吾等假設該等物業概不附帶可影響其價值的繁
重產權負擔、限制及支銷。

估值方法

對　貴集團於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採用折舊重置成本
（「折舊重置成本」）法，該方法指以土地作現有用途的市值進行估值，加上樓宇及建築
物的估計新重置成本，減去樓齡、狀況及功能過時的撥備。根據折舊重置成本法所報
告的市值僅適用於以整項物業作為單一權益，且假設該物業不會進行分拆交易。市值
受有關實體使用物業的整體適當的潛在盈利能力所規限。

資料來源

吾等已獲　貴集團提供有關物業業權的文件摘要，然而，吾等並無查閱檔的正本
以核證有否可能並無載於吾等獲提供檔副本的修訂。

於進行估值時，吾等極為依賴　貴集團及其法律顧問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就各項
物業的業權及　貴集團於該等物業的權益所提供的資料，並已接納　貴集團就有關規
劃批文或法定通告、地役權、佔有期、土地及樓宇的憑證、樓宇的竣工日期、佔用詳
情、地盤及樓面面積、　貴集團應佔權益以及所有其他相關事項提供的意見。

估值證書所列尺寸、量度及面積乃以提供予吾等的資料為基準，故僅為約數。吾
等並無理由懷疑　貴集團向吾等提供的對估值為重要資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　貴集
團亦向吾等告知，所提供的資料並無遺漏任何重大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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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調查

吾等已獲得有關位於中國的物業業權的文件摘要，但並無就物業進行調查。吾等
並無查閱檔正本，以核實所有權或確定有否並未載於吾等所獲檔副本的任何修訂。吾
等亦無法確定位於中國物業的業權，因此，吾等依賴　貴集團就　貴集團於中國物業
的權益所提供的意見。

實地視察

吾等已視察物業的外部，並在可能情況下視察物業的內部。實地視察由南京辦事
處的黃輝先生於2017年9月14日進行。然而，吾等並未進行實地調查以確定土壤狀況
及有關設施等是否適合任何未來發展。吾等編製估值的基準為假設該等方面均符合條
件且施工期間概不會產生任何特殊成本或工程出現延誤。吾等並無進行結構測量，惟
於視察過程中並無發現任何嚴重損壞。然而，吾等無法呈報該等物業確無腐壞、蟲蛀
或任何其他結構性損壞。吾等亦無對任何設施進行測試。除另行說明者外，吾等無法
進行實地測量，以核實物業的地盤及樓面面積，吾等假設交予吾等檔所示的面積均為
正確。

貨幣

除另行說明外，於吾等的估值中，所有貨幣數額均以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列示。

謹附奉吾等的估值證書。

此致

中國新華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望江西路555號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估價及顧問服務部
區域董事
陳家輝
理學碩士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中國註冊房地產估價師

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
謹啟

[編纂]

附註： 陳家輝先生為註冊專業測量師，彼於中國物業估值擁有逾30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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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本集團於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2017年
8月31日

現況下之市值
中國
安徽省合肥市
國家高新技術
產業開發區
望江西路555號
安徽新華學院

安徽新華學院的校園由於多幅毗鄰
土地上建設的4期建築組成，總地
盤面積為820,777.29平方米。

該校園包括多棟1至7層樓高的建
築 物（均 於2001年 至2017年 完
工），總建築面積合共11,715.14
平方米的在建辦公樓預計將於
2017年竣工。

該物業包括多棟教學樓、宿舍、
圖書館、實驗室、辦公樓及附
屬 設 施， 總 建 築 面 積 合 共 約
465,922.77平方米。

就 總 建 築 面 積 合 共 約 為
343,273.02平方米的物業部分，
已取得政府發出的相關施工證書及
批文，詳情如下：

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教學樓 131,366.72
宿舍 163,807.05
圖書館、實驗室
 及辦公樓 18,671.76
附屬設施 29,427.49

總計 343,273.02

就 總 建 築 面 積 合 共 約 為
120,061.75平方米的物業部分，
尚未取得政府發出的房屋所有權
證。

餘下總建築面積合共約為2,588.00
平方米的樓宇無法取得房屋所有權
證。

於估值日期，該
物業的各部 分
（總樓面面積為
30,265.61平方米）
被租賃予多個
承租人，最後租
約 至2024年7月
10日到期。每月
租金為約人民幣
1,432,000元。

該物業的剩餘部
分作為一所院校
運營。

人民幣
1,800,000,000元

（本集團
應佔100%權益：

人民幣
1,800,000,000元）

該物業位於合肥市蜀山區國家高科
技產業開發區。鄰近的開發項目主
要為住宅及學院性質。根據　貴集
團提供的資料，該物業為教育用
途。

該物業具有不同的土地使用權，綜
合用途至2050年7月27日到期，教
育用途至2053年6月15日及2053
年6月19日到期。（詳情請參見附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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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吾等並無賦予總建築面積合共約為2,588.00平方米的物業部分任何商業價值，故並未自政府取得
相關施工證書及批文。

(2) 根據合肥市人民政府及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土地管理局頒發的四份國有土地使用權證，該物
業（總地盤面積為820,777.2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歸屬於安徽新華學院，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用途 土地使用期限之到期日 地盤面積
（平方米）

(2005)640 教育 2053年6月15日 233,413.80
(2008)13 教育 2053年6月19日 254,238.42
2000-4 綜合 2050年7月27日 128,836.00
(2008)12 教育 2053年6月19日 204,289.07

總計： 820,777.29

(3) 根據合肥市房地產管理局頒發的日期為2009年12月9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6份房屋所有權證，該
物業（總樓面面積為62,827.5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權歸屬於安徽新華學院，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110174875 科學研究 9,801.99
110174877 科學研究 10,587.55
110174876 科學研究 8,205.06
110174878 科學研究 8,468.93
110030059 科學研究 12,924.69
110030060 科學研究 12,839.37

總計： 62,827.59

根據合肥市房地產管理局頒發的日期為2005年10月9日至2012年11月27日的25份房屋所有權證，
該物業（總樓面面積為280,445.4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權歸屬於安徽新華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詳情
如下：

證書編號 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098536 集體宿舍 7,504.84
098540 教育 11,112.74
098533 教育 5,564.86
098539 教育 9,420.02
098542 教育 9,251.74
098534 教育 9,968.77
098538 集體宿舍 7,003.09
098541 集體宿舍 5,784.34
098535 集體宿舍 5,876.79
098543 集體宿舍 5,628.04
098537 教育 11,9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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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編號 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081104 教育 19,134.64
081101 集體宿舍 18,923.75
081102 集體宿舍 19,307.69
8110025198 其他、宿舍及公共設施分配（50年） 10,055.19
8110025196 其他、宿舍 9,042.07
083586 教育 324.08
5004220 教育 7,866.66
5004219 綜合 15,903.37
140009277 綜合 15,903.37
8110046851 學校 7,369.53
110039405 科學研究 13,799.66
110039404 科學研究 14,788.97
140009276 集體宿舍 19,460.64
140009275 集體宿舍 19,460.64

總計： 280,445.43

總樓面面積合共120,061.75平方米的物業部分尚未取得房地產所有權證。

(4) 吾等已獲提供　貴集團中國法律顧問就該物業編製的法律意見書，其載列（其中包括）以下資料：

(i) 根據中國法律，該物業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均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ii) 安徽新華學院及安徽新華集團投資有限公司為該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者，已就建設該物業
獲得政府的相關證書及批文；

(iii) 安徽新華學院及安徽新華集團投資有限公司有權自由佔用該物業及使用其土地使用權及物
業所有權；及

(iv) 該物業的設計及建設符合當地規劃條例，且已獲相關部門批准。

(v) 兩棟總樓面面積合共2,588.00平方米的臨時樓宇尚未取得所有權證書。安徽新華學院可能
會被處以罰款。

(5) 根據吾等獲提供的資料重要批文及許可證的所有權及出讓狀態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 是
房屋所有權證 是


